
中共梁河县委老干部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基本职能

老干部局是县委的职能机构，主要负责全县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服务、两项待遇落实，做好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是：
1.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向上级报告全县老干部工作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协助县委、县政府制定、完善本县老干部工作的政策、规定。

2.指导全县各单位落实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规定，并对具体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3.调查研究落实老干部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提出解决办法。

4.指导老干部党支部建设和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

5.负责宣传老干部的历史功绩、现实作用和先进事迹，以及老干部工作的重要意义；引导老干部在新形势下发挥作用；总结老干部工作经验，表彰优秀老干部和老干部先进机构及个人。

6.组织、指导老干部开展健康科学的文化健身、健康休养、参观全州建设成就等活动。

7.处理老干部来信来访；报告老干部工作信息；负责易地安置的老干部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8.抓好本县老干部工作队伍的自身建设。

9.负责局管老干部的服务管理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接待外地来老干部和有关人员。

10.负责承担中共梁河县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11.承办上级和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主要工作

1.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关于老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

2.做好全老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老干部党支部建设；

3.和与老干部工作有关的部门搞好沟通和协调；

4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落实好老干部政治待遇；

5.检查督促各部门各单位落实好老干部的各项生活待遇；

6.检查、指导基层单位的老干部工作；

7.组织老干部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各项文化娱乐活动；

8.组织引导老干部多渠道、多形式的发挥作用；

9.负责抓好老年教育工作，办好各级老年大学；

10.组织好春节及其他重大节日期间走访慰问和看望慰问生病住院老干部活动；

11.做好老干部工作调查、研究、检查、评比、推广各部门、各单位以及各基层单位的典型经验；

12.做好易地安置老干部的安置、管理、服务以及原单位的联系工作。　

13.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科学发展观，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总体要求，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原则，做到“四个确保”，即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保稳定”；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预算编制基本原则

1.依法理财原则。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要求，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行为。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体现国家和我州有关方针政策。

2.真实完整原则。部门预算数据要真实准确。

3.结构优化原则。有效整合财政资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公用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4.收支平衡原则。部门预算编制要做到收支平衡。严格执行增收节支、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坚持统筹兼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5.公开透明原则。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

（三）预算编制标准

1.职工工资（包括在岗职工和社区、村两委非统发人员补助工资），根据单位编制和法规政策，按现行工资标准计算核定。

2.一般公用经费实行定员定额管理，根据我局的人员配置，统一按支出定额按规定标准核定。

3.项目支出根据我局2016年实际支出情况以及我局制定的2017年全年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核定。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部门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共有编制8个，其中：参公管理5人，事业编制3人。部门在职在编实有人数9人，其中：财政全供养9人，局机关3人占用组织部编制；在编实有车辆0辆。离退休人员1人，其中：退休1人。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179.94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179.94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79.9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6.02万元，占总支出的47.80％，项目支出93.92万元，占总支出的52.20％。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80501”支出，主要反映老干部局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支出，一般公用经费支出，工会支出；“2080503”支出，主要反映老干部专项经费支出、老干部老有所为表彰经费、老干部外出参观考察学习费、老年大学办学经费、离休干部两费、老干部特困金、老干部活动中心工作经费、老干部节日慰问费和老干部健康体检经费等支出；“2210201”支出，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的预算支出。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本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86.02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67.67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8.67％；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4.65％；退休干部退休费、住房公积金（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4.3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6.68％。与上年对比基本支出增加214.63％，原因主要是：一是在职人员职务级别上调；二是工资改革后调增数较上年预算增加。

在基本支出预算中，“三公”经费预算为：因公出国（境）经费，年初无预算安排。公务接待费，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0.2万元，比上年增加0.12万元，主要用于县外居住老干部到访和省州检查调研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没有安排预算资金。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为保障本机关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预算为93.92万元，主要有老干部工作经费，老干部特困金，老干党支部活动经费，老干部党员培训经费，老年大学办学经费，离休干部两费，老干部活动中心工作经费，老干部参观考察经费，老干部党校工作经费，老干部健康体检经费等开支，与上年对比项目支出增加了87.92万元，主要原因是：2016年项目支出中只预算了6万元，大部分的工作经费都是用到了，再写请示报批，没有纳入年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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